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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六单元   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法律制度  

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 

     一、五类无效施工合同及无效施工合同

的结算办法 

二、垫资合同及垫资合同的结算办法 

三、阴阳合同及阴阳合同的结算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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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五类无效施工合同及 

            无效施工合同的结算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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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案例1  王某系某国棉一厂的下岗职工，从

2003年起，一直借用康华建筑公司的名义承揽建筑

工程。2005年3月1日，王某以康华建筑公司的名义

从俊豪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揽到2000m2 住宅的施工任
务，2005年9月1日王某建造完成了该建设项目。此

时俊豪房地产开发公司仍拖欠王某200万元工程款未

付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王某向俊豪房地产开发公司提
出支付工程款的要求，俊豪房地产开发公司称王某

无施工资质，系挂靠行为，所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

合同，因而拒绝支付剩余工程款。 

     请评析该案例。   

 
五类无效施工合同及 

无效施工合同的结算办法 

 
案 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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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2 

      王某系某国棉一厂的下岗职工，2005年3月，

王某在投标中通过提供虚假资质证明等手段从俊

豪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揽到2000m2 住宅的施工任务，

2005年9月1日王某建造完成了该建设项目。此时

俊豪房地产开发公司仍拖欠王某100万元工程款未

付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王某向俊豪房地产开发公司

提出支付工程款的要求，俊豪房地产开发公司称

王某投标时使用假的资质证明，应属中标无效，

所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，因而拒绝支付余款。 

     请评析该案例。   



       《解释》第1条 规定：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根据合同法52条第（5）项的规
定，认定无效： 

          (1) 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
等级的； 

          (2) 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
企业名义的；（挂靠） 

          (3) 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
的。” 

    《解释》第4条  承包人非法转包、违法分包建设工

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

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。  

施
工
合
同
无
效
五
类
情
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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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合同法   第52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合同无效： 

  （一）一方以欺诈、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，损
害国家利益； 

  （二）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第三人
利益； 

  （三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； 

  （四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； 

  （五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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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  施工合同无效五类情形 

(1) 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

越资质等级的； 

 
 建筑业企业资质：三个序列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若干资质类别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若干资质等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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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  施工合同无效五类情形 

(2) 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
筑施工企业名义的； 

◆  挂靠 

◆  挂靠很难认定 

◆  挂靠如何认定？（据建设部124号令） 

        ▲     转让、出借企业资质证书的； 

        ▲  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
工程的； 

        ▲  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管理人
员、安全管理人员、项目核算人员不是工程承
包人本单位人员的。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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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  施工合同无效五类情形 

      (3) 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

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。 

◆ 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 ( 定性、定量标准) 

             工程实践中的典型问题： 

                ＊总包外工程直接发包； 

                ＊总包内部分工程收回直接发包。 

◆  中标无效     六种情形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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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  施工合同无效五类情形 

(4)  承包人非法转包建设工程 

          ＊ 转包的两种情形 

         ＊ 建设部124号令《房屋建筑和市政
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》第12

条：“视同转包的规定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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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  施工合同无效五类情形 

（5）违法分包建设工程 

 

       ＊ 违法分包四种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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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《解释》第2条 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，但建设
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，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
支付工程价款的，应予支持。 

    《解释》第3条  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，且建设
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，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
理： 

             1) 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，发包
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，应予支持； 

             2) 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，承
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，不予支持。 

             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，发包人有过
错的，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。 

对此类无效合同的结算办法 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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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补偿（工程价款）中是否应包含利润？ 

为什么作出作出参照约定进行结算的规定？ 

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：（合同法  第58条）  

         恢复原状； 

         返还财产； 

         折价补偿； 

       赔偿损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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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但是，上面的违法行为并不提倡，为了限

制此类行为的出现，《解释》第4条同时还作

出了下面的规定： 

     《解释》第4条“承包人非法转包、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

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

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。人民法院可以

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，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

所得。” 

“非法所得”指什么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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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合同无效   小  结 

 

五类
施工
合同
无效 

完成工程， 验收合格 支付工程款 

完成工程，

验收不合格 
修复 

合格 

发包人支付工
程款; 

承包人承担修
复费用 

不合格  不支付工程款 

超越资质，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的 

承揽全部劳务作业的劳务分包合同 
不属无效合同情形 

人民法院可以 

收缴非法所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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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合同无效与合同有效的 

结算办法基本一致， 

   是否意味着施工合同无效与合

同有效的法律效果一致？ 

思考 ？？? 



建设法规 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施工单位、建设单位

要避勉签订无效合同。 

• 合同有效与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截然不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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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节结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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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S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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